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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安徽省 
12345 热线“营商环境监督分线” 

工作方案的通知 
 

各市人民政府，省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 

《安徽省 12345 热线“营商环境监督分线”工作方案》已

经省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

2023 年 2 月 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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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省 12345 热线“营商环境监督分线” 

工作方案 

 

为贯彻落实全省发扬自我革命精神坚持严的基调持续深化

“一改两为”全面提升工作效能大会精神，踔厉奋发提升为企

优环境效能，依托 12345 热线开通“营商环境监督分线”，进一

步提升全省热线便民为企服务水平，制定本工作方案。 

一、工作目标 

进一步畅通各类市场主体诉求直达机制，开通“营商环境

监督分线”，受理为企服务事项相关咨询、投诉、求助、建议。

2023 年底，全省“营商环境监督分线”为企服务事项按时办结

率、按时反馈率、合理诉求问题解决率分别达 99%以上，企业

满意率达 98%以上。 

二、重点任务 

（一）开通营商环境监督分线。市级 12345 热线依托为企

服务专席，开通“营商环境监督分线”，企业拨打“12345”可

一号响应、一键直达。根据实际，明确服务专席数量，负责受

理涉企政策咨询、营商环境监督等为企服务事项。涉及省级职

权范围的，转省 12345 热线受理，做到企业诉求全记录、咨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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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复一口清、解难纾困一站式。 

（二）配强“政策专员”。以涉企部门政务服务窗口“首席

代表”为骨干，以熟悉涉企政策工作人员为基础，省、市两级

配强“政策专员”队伍，通过三方通话为企业提供点对点政策

咨询服务。建立“政策专员”连线联动和激励机制，开展企业

诉求答复“好差评”，保障为企服务质效。 

（三）建立联动机制。推动 12345 热线平台与创优营商环

境为企服务平台数据联通、资源共享，企业一次评价不满意件，

转创优营商环境为企服务平台二次办理。对严重损害营商环境、

涉及违纪违法和需追查问责的问题线索及时按程序移交有关单

位。 

（四）优化平台功能。压实涉企部门责任，充实完善热线

知识库，进一步发挥业务支撑作用。细分个体工商户、私营企

业、集体企业、外商投资企业、国有企业类别，建设“营商环

境监督分线”重点事项库，对各地各部门“对待企业不能一视

同仁、兑现政策不能一诺千金、流程再造不能一顺到底”的有

关投诉，清单管理、闭环运行、重点督办。 

（五）探索数据辅政。强化对各类市场主体诉求分析，精

准研判个体工商户、小微企业发展的痛点堵点问题。以月报、

季报、年报、专报等为载体，对集中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，精

准分析研判，提出专项治理建议，转各地各有关部门办理解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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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加强培训交流。常态化开展为企服务专席人员业务

练兵活动。不定期组织涉企部门赴热线现场开展政策培训，提

供专家座席服务。加强与外省市沟通交流，充分学习借鉴先进

做法和经验。 

（七）加大宣传推广。省、市两级 12345 热线网络渠道“企

业诉求”版块增加“营商环境监督”标识，引导更多市场主体

通过网络渠道反映问题。充分发挥政府网站、政务微博微信等

平台作用，宣传“营商环境监督分线”的受理范围、办理流程、

功能作用等，有效扩大社会影响，让 12345 热线更好发挥营商

环境“晴雨表”作用，助力安徽高质量发展。 

三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市人民政府和省有关部门要将“营

商环境监督分线”设立和运行管理，作为改善营商环境的一项

重要工作来抓，明确专人负责本地、本部门的实施工作，安排

必要工作经费，统筹推进、跟踪了解、督促检查，确保各项任

务落实到位。 

（二）凝聚工作合力。省级热线管理机构要主动加强与各

市人民政府和省有关部门的沟通协调，及时解决“营商环境监

督分线”设立和运行管理工作中的相关问题。省有关部门要主

动配合，共同做好衔接、落实工作。 

（三）严格通报考核。将“营商环境监督分线”有关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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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展情况纳入省 12345 热线年度绩效考评，按月通报各地各部

门推进、落实情况。对创优服务方式，获得企业认可的，给予

加分激励；对行动迟缓、措施不力、效果不佳的，进行督查督

办和通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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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委各部门，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，省政协办公厅，省监委， 

        省高院，省检察院，省军区。 

        各民主党派省委，省工商联，各人民团体，中央驻皖各单位。 


